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延续、注销登记

二、中央主管部门：

司法部

三、实施机关：

市司法局（初审后报省司法厅审批）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五、子项：

无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延续、注销登记

000112115000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延续、注销登记【000112115000】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无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1.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00011211500001)

2.司法鉴定人变更登记(00011211500002)

3.司法鉴定人延续登记(00011211500003)

4.司法鉴定人注销登记(00011211500004)

4.设定依据

（1）《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5.实施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三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八条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九条　

（4）《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条　

（5）《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二条

（6）《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三条

（7）《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四条

（8）《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五条

（9）《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六条

（10）《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八条

（1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九条

（1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二十条

（13）《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三条

（14）《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五条

（15）《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二条

（16）《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三条

（17）《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四条

（18）《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19）《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20）《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6.监管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二十三条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二十四条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

（4）《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四条

（5）《云南省司法鉴定管理条例》
7.实施机关：市司法局（初审后报省司法厅审批）
8.审批层级：省级
9.行使层级：省级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否
11.受理层级：市级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是
13.初审层级：是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司法鉴定人执业、变更、注销登记

15.要素统一情况：全部要素全国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登记型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品行良好的公民；

（二）具有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关的行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

（三）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相关专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

（四）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行业有特殊规定的，应当符合行业规定；

（五）拟执业机构已经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司法鉴定许可证》；

（六）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司法鉴定工作需要。

2.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二条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品行良好的公民；

（二）具有相关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具有相关的行业执业资格或者高等院校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从事相关工作五年以上；

（三）申请从事经验鉴定型或者技能鉴定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具备相关专业工作十年以上经历和较强的专业技能；

（四）所申请从事的司法鉴定业务，行业有特殊规定的，应当符合行业规定；

（五）拟执业机构已经取得或者正在申请《司法鉴定许可证》；

（六）身体健康，能够适应司法鉴定工作需要。

（2）《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

（一）因故意犯罪或者职务过失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受过开除公职处分的；

（三）被司法行政机关撤销司法鉴定人登记的；

（四）所在的司法鉴定机构受到停业处罚，处罚期未满的；

（五）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的；

（六）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自然人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否
3.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无
4.许可证件名称：无
5.改革方式：无
6.具体改革举措

制定出台《法医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物证类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声像资料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明确鉴定人执业类别和范围，对《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五条进行解释，明确对个人是否具备执业能力等实质性内容进行核实。

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10个工作日。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行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政办发〔2021〕2号）在办理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时，无犯罪记录证明和无开除公职证明可实行告知承诺制。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巩固行业清理整顿活动成果，推动规范整改、警示教育常态化。全面推行“双随机一公开”，完善“一单两库”等基础工作，创新检查方式，公开检查结果。加强委托、收费、涉保鉴定等行为监管，开展集中专项打击和联合执法检查。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在诉讼活动之外开展鉴定业务。深化“放管服”改革，推行分级管理，落实属地责任，督促县（市、区）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履行日常监管、投诉处理等职责。建立投诉案件倒查机制，补齐短板漏洞。落实干预鉴定活动记录和报告规定。拓展信息渠道，完善举报机制，加大对虚假鉴定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力度，建立健全执业“黑名单”制度，完善行政处罚和行业惩戒衔接机制，通报典型案例，严肃惩处违法违规行为。

五、申请材料

1.申请材料名称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由拟执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三）个人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供所在单位同意其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书面意见。

2.规定申请材料的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四条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应当由拟执业的司法鉴定机构向司法行政机关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请表；

（二）身份证、专业技术职称、行业执业资格、学历、符合特殊行业要求的相关资格、从事相关专业工作经历、专业技术水平评价及业务成果等证明材料；

（三）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

个人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提供所在单位同意其兼职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书面意见。

六、中介服务

1.有无法定中介服务事项：无
2.中介服务事项名称：无

3.设定中介服务事项的依据：无
4.提供中介服务的机构：无
5.中介服务事项的收费性质：无
七、审批程序

1.办理行政许可的程序环节

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程序参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中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登记的相关规定办理。

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受理申请的，应当出具受理决定书，并按照法定的时限和程序完成审核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申请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必需的仪器、设备和检测实验室进行评审，评审的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限。

个人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司法行政机关在受理申请后，应当对其提交的申请材料是否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对个人是否具备执业能力等实质内容进行核实。核实的方式包括对个人进行考核等。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准予执业的决定，颁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书面通知其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并说明理由。

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2.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五条　司法鉴定人审核登记程序、期限参照《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中司法鉴定机构审核登记的相关规定办理。

（2）《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5号）第二十条　司法行政机关决定受理申请的，应当出具受理决定书，并按照法定的时限和程序完成审核工作。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组织专家，对申请人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必需的仪器、设备和检测实验室进行评审，评审的时间不计入审核时限。

（3）《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六条　经审核符合条件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作出准予执业的决定，颁发《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登记的决定，书面通知其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并说明理由。

（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六、申请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由省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审核，对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编入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名册并公告。

3.是否需要现场勘验：否
4.是否需要组织听证：否
5.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否
6.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否
7.是否需要鉴定：否
8.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是
9.是否需要向社会公示：是
10.是否实行告知承诺办理：否
11.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1.承诺受理时限：5个工作日
2.法定审批时限：20个工作日
3.规定法定审批时限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二条除可以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外，行政机关应当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二十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理由告知申请人。但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4.承诺审批时限：10个工作日

依法进行考核等另需时间不计算在该时限
九、收费

1.办理行政许可是否收费：否
2.收费项目的名称、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十、行政许可证件

1.审批结果类型：证照
2.审批结果名称：司法鉴定人执业证
3.审批结果的有效期限：5年
4.规定审批结果有效期限的依据

（1）《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96号）第十七条……《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为五年，自颁发之日起计算。……
5.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是
6.办理审批结果变更手续的要求

司法鉴定人要求变更有关登记事项的，应当及时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和相关材料，经审核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7.是否需要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是
8.办理审批结果延续手续的要求

《司法鉴定人执业证》使用期限届满后，需要继续执业的，司法鉴定人应当在使用期限届满三十日前通过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向原负责登记的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延续申请，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审核办理。延续申请的条件和需要提交的材料按照《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9.审批结果的有效地域范围

全国

10.规定审批结果有效地域范围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四十一条法律、行政法规设定的行政许可，其适用范围没有地域限制的，申请人取得的行政许可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1.有无行政许可数量限制：无
2.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3.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无
4.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的方式：无
5.规定在数量限制条件下实施行政许可方式的依据：无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1.有无年检要求：无
2.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3.年检周期：无
4.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5.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6.年检是否收费：无
7.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年检收费项目的标准、设定年检收费项目的依据、规定年检项目收费标准的依据：无
8.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1.有无年报要求：无
2.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3.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4.年报周期：无
十四、监管主体
省司法厅、市司法局

十五、备注
